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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一、所訴「立體停車塔地下室 1 樓設置檔案櫃及擅自開口

，涉有違反建築法規部分」確屬實情，臺中市政府未

建置轄內建築物昇降及機械停車設備基礎資料，後於

本院調查後始依據相關法令開立行政裁處書，核有怠

失 

(一)立體停車塔地下室 1 樓調查狀況： 

１、經本院調閱相關資料，並至現場履勘發現，中國

附醫立體停車塔地下室 1 樓設有 1 面矽酸鈣板材

質之牆壁，並由消防局資料指出事故當時搶救情

形為搜救人員進入地下室 1樓後發現該樓層放置

X 光片檔案櫃，且檔案櫃間距僅約 50 公分，後經

由該檔案櫃穿越 1 面寬約 50 公分、高約 80 公分

之孔洞通往地下室 2 樓，後續往地下室 3 樓搜救。 

２、本院另依據消防局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

動檢查所資料發現，該立體停車塔地下室 1 樓發

電機室內堆置有不屬於發電機室應有之物品，如

生理食鹽水注射液紙箱及漆桶等，其中漆桶內倘

裝有油漆，亦即為可燃性溶劑，置於發電機旁易

釀成火災等意外事故。 

(二)臺中市政府處置情形： 

１、有關建築物昇降設備及安全檢查部分： 

(１)本院調查後，詢問臺中市政府是否有該立體停

車塔依「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

辦法」定期委託檢查機構辦理安全檢查，檢查

機構定期將資料彙送臺中市政府之資料。後經

該府都市發展處表示，本案立體停車塔於 88

年 12 月 1 日竣工，並於同年月 27 日領得使用

執照（88 中工建使字第 1416 號），且領有昇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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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使用許可證（編號：99120801），有效期限

至 89 年 12 月 8 日止，該處電詢原檢查機構「

社團法人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」，協會表示該停

車塔昇降設備僅申請檢查至 89 年 12 月 8 日止

，並無後續相關資料。該處後於 98 年 10 月 13

日函詢中國附醫是否依建築法第 77條之 4規定

辦理相關事宜，並請提供 89 年度後相關資料供

參（例如使用許可證影本或送往其他檢查機關

資料），經院方於 98 年 10 月 20 日回函表示，

該院並未依建築法第 77條之 4規定及建築物機

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

，故無後續相關資料。該處得知後隨即依據建

築法第 95 條之 2，於同年月 21 日以府都管字

第 0980278152 號函，開立違反建築法之行政裁

處書罰鍰 3,000 元整，並通知中國附醫應於 98

年 11 月 21 日前補辦該昇降設備相關手續。 

(２)本院 98 年 10 月 27 日至臺中市現場履勘後，

該處隨即於同日函請中華民國電梯協會、高雄

市機械安全協會、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

全協會、中華民國立體停車場協會、中華起重

升降機具協會及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全國聯

合會等各專業檢查機構，請其提供該市歷年來

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資料

，以利該府全面建檔管理。該處表示，嗣後該

府將逐月與各檢查機構就未續辦安全檢查之建

築物昇降設施，通知管理人應依建築法相關規

定辦理安全檢查，如屆期未能辦理者依建築法

第 77 條之 4 暨第 95 條之 2 續處，以維該市建

築物公共安全。 

２、有關立體停車塔地下室 1 樓部分，臺中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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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中國附醫未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：

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其有變更

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

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

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

變更使用執照」辦理相關事宜，於 98 年 10 月

28日依據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開立行政

裁處書罰鍰 6 萬元整。 

(三)綜上，臺中市政府未建置轄內建築物昇降及機械停

車設備基礎資料，任令本案立體停車塔長達 9 年未

進行停車設備檢查，後於本院調查後始依據相關法

令開立行政裁處書，核有怠失。另該府將於 99 年

度起辦理該市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聯合稽查」業

務，允宜切實查核，以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。 

二、所訴「立體停車塔 1 樓二氧化碳控制盤標示有偵煙設

備及偵熱設備，惟現場僅設置有偵熱設備，二者不符

涉有違反消防法規部分」確屬實情，臺中市政府於本

案陳訴人至該市市長信箱陳情及本院調查後始依法

裁處，顯有行政怠惰之實，實屬可議 

經本院調閱臺中市政府卷證資料顯示，中國附醫

立體停車塔 1 樓二氧化碳控制盤標示之偵煙設備及偵

熱設備，確實與現場僅設置偵熱設備不符，該府消防

局表示，已要求中國附醫針對標示錯誤部分修正，且

已改善完成。而歷年來所送至該局之「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申報書」，經本院調閱 93 年至 97 年共計 5 年資

料，發現 93 年至 96 年申報書皆有檢修不實情事，該

局處置情形如下： 

(一)98 年 4 月 6 日開立「臺中市政府消防法案件裁處書

」，處消防設備士林 00 君罰鍰 2 萬元整，原因為

該名消防設備士於 96 年度檢修中國附醫立體停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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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消防安全設備，經該局於 98 年 4 月 2 日抽查，

發現有違反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，其理由為

： 

１、經查二氧化碳滅火設備部分：現場無偵煙探測

器，但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檢查表中有紀錄光電式

偵煙探測器，檢修不實。 

２、經查二氧化碳滅火設備部分：現場地下室 3 樓二

氧化碳鋼瓶為 74 具，地下室 2 樓二氧化碳鋼瓶

為 81 具，但二氧化碳設備檢查表中紀錄地下室 3

樓二氧化碳鋼瓶為 55 具，地下室 2 樓二氧化碳

鋼瓶為 100 具，檢修不實。 

前揭針對 96 年度檢修不實之裁罰，該名消防設

備士業於 98 年 5 月 4 日於臺中縣霧峰郵局（臺中 8

支）繳納罰鍰（繳款證明單在卷可稽）。 

(二)有關 95 年度檢修不實部分，經本院調查後，臺中

市消防局於 98 年 11 月 5 日開立「臺中市政府消防

法案件裁處書」，處消防設備士林 00 君罰鍰 2 萬

元整，原因為該名消防設備士於 95 年度檢修中國

附醫立體停車塔消防安全設備，經該局於 98 年 11

月 3 日抽查，發現有違反消防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

定，其理由同前述。 

(三)查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：「行政罰之裁處權，因

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。」故臺中市消防局表示，

該局僅能裁罰 95 年迄今檢修不實之案件，94 年（

含）以前檢修不實之案件，因逾越行政罰法規定之

期限而消滅。因本院僅調閱近 5 年之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申報書資料，即有 4 年之申報書資料有前揭檢

修不實紀錄，而該局直至本案陳訴人至該市市長信

箱陳情後，始於 98 年 4 月 2 日前往抽查並於同年

月 6 日開立 96 年度檢修不實之裁處書，另 95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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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修不實部分，直至本院調查後，始於 98 年 11 月

5 日開立裁處書，該局顯有行政怠惰之實，實屬可

議，臺中市政府應確實審核所轄之「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申報書」資料並積極抽查，以避免類此事件再

度發生。 

(四)另本院調閱 97 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，有

關「光電式偵煙設備」已無載於申報書中；「二氧

化碳鋼瓶數量分佈」地下室 3 樓 74 支、地下室 2

樓 81 支皆與現況吻合（中國附醫表示本案擊發之

71 支鋼瓶皆已回填）。 

三、所訴「中國附醫與尚利、盈安等消防公司之承攬、轉

包行為涉有違反消防法部分」，經調查中國附醫屬不

知情狀態接受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投標文件，雖疑

有違反消防法之嫌，惟意外發生後已立即改善，符合

規定 

(一)查消防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依第 6 條第 1 項應

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，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 8 條

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，定期檢修消防

安全設備，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

查。」同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違反第 9 條有

關檢修設備之規定，經通知限期改善，逾期不改善

者，處其管理權人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

鍰；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。」 

(二)經本院調閱中國附醫 96 年度全院消防安全設備檢

修申報委託案投標文件顯示，當時共有 5 家廠商投

標，2 家棄權，參與最後投標之 3 家廠商均附有消

防專技人員資料，其中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附有

曾 00 消防設備士證書，中國附醫表示尚利消防工

程有限公司係第 1次承攬該院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

報工作，故該院以為曾 00 係該公司具有消防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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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資格之員工。 

(三)另依據中國附醫與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所訂之

「96 年度全院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委託合約書」

第七點管理事項（二）訂有：「乙方應遴選具備本

合約各系統設備之檢測，有實際工作經驗及技術精

良，經驗豐富，品行端正之消防設備師（士），並

頇於訂約之日起 10 日內將人員之詳細資料送交該

院審核，認可同意後，始得擔任檢測工作。」故事

後觀看本案，中國附醫雖疑有違反消防法第 9 條第

1 項之嫌，惟該院屬不知情狀態接受尚利消防工程

有限公司之投標文件，至本案意外發生後，該院亦

立即改委託領有內政部核發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

業機構合格證書」之電益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後

續檢修、申報工作，已符消防法第 38 條第 2 項限

期改善規定。 

四、所訴「尚利、盈安等消防公司涉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

相關法規部分」確屬實情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

動檢查所應依法持續對轄管勞工工作場所實施勞動

檢查，以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

經本院調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資

料顯示，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與盈安消防工程行確

實皆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，茲分述如下： 

(一)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違反法令部分： 

１、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

時，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

境、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

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（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第

1 項） 

２、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。（勞工安全

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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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

全衛生教育、訓練。（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

1 項） 

４、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

作守則，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（勞

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） 

５、雇主應依規定設置丙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。（勞

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3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組

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） 

(二)盈安消防工程行違反勞工法令部分： 

１、雇主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、修理、

清掃、拆卸等作業，應指定專人，依下列規定辦

理：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，並事先告知有關作業

勞工。（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98 條第 1 款

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） 

２、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。（勞工安全

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） 

３、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

全衛生教育、訓練。（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

1 項） 

４、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

作守則，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（勞

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） 

５、雇主於僱用勞工時，應實施一般體格檢查。（勞

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

法第 12 條第 1 項） 

６、雇主對在職勞工，應於規定期限，定期實施一般

健康檢查。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暨

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） 

７、雇主應依規定設置丙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。（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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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3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組

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） 

(三)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針對前揭違反

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處置情形為： 

１、97 年 6 月 20 日勞中檢衛字第 0975005542 號函，

請該 2 公司限期改善，該所將派員實施複查。 

２、有關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違反勞工安全衛生

法第 17 條部分，該所於 97 年 6 月 16 日以行政

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法罰鍰處分書，處罰

鍰 6 萬元整，該公司於同年 9 月 15 日至臺灣銀

行霧峰分行繳納罰鍰（罰鍰繳款證明單在卷可

稽）。 

(四)後續複查作為： 

１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表示已依規

定於 97 年 12 月 23 日至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

及盈安消防工程行施工處所（中國附醫）實施「96

年度消防設備檢修、申報工程」複查，惟檢查當

時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及盈安消防工程行於

中國附醫已無工程進行，故無危害勞工之虞。惟

該所並無至尚利、盈安等 2 公司登記地址，或其

後續營業處所複查前揭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相關

法令情形有無改善。 

２、經本院調查後，該所於 98 年 11 月 3 日再派員前

往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，針對 97 年 6 月 20 日

勞中檢衛字第 0975005542 號函職業災害檢查告

書中之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實施複查，檢查當時

該公司有僱用勞工 3 人，該公司未會同勞工代表

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檢查

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，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

25 條第 1 項仍未改善規定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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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勞動檢查所以 98 年 11 月 3 日勞中檢衛字第

0985008382 號函罰鍰 3 萬元整。 

３、另該所說明盈安消防工程行負責人曾 00 承攬消

防設備檢修、申報工程時，因為本身具有消防設

備士資格，會到現場自行從事檢修工作，人手不

足時才會臨時僱用勞工到消防設備檢修作業場

所幫忙，因此當盈安消防工程行負責人曾 00 帄

時未僱用勞工而自營作業時，不屬勞工安全衛生

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之事業單位，而不適用勞工

安全衛生法，反之當盈安消防工程行僱有勞工從

事工作時即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。 

(五)綜上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應依勞工

安全衛生法及相關勞工法令，持續對轄管勞工工作

場所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勞動檢查，以保障勞工之

安全與健康。 

五、臺中市政府對轄內人潮聚集場所之停車收費管理，宜

依法辦理定期或不定期之查核工作，以確保民眾之權

益 

(一)停車場法第 26 條規定：「路外公共停車場可供車

輛停放使用未達 50 個小型車位或建築物附設之停

車空間，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者，其負責人得

逕依前條之規定訂定管理規範，向地方主管機關報

請核備，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，始得依法營業。」

同法第 37 條規定：「違反第 17 條第 2 項、第 25

條或第 26 條規定者，處負責人新臺幣 3,000 元以

上 15,000 元以下罰鍰，並責令限期改正；屆期不

改正者，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

停車場登記證。」「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為執

行本法之規定，得責令停車場經營業提出業務有關

資料或報告，並得檢查其停車場之設施或業務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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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項。」係同法第 33 條載有明文。 

(二)查本案立體停車塔於 88 年 12 月 27 日領有臺中市

88 年中工建使字第 1416 號使用執照，係採用建築

物附設之停車空間申請使用，該立體停車塔共有

202 個停車位，當時未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停車場登

記證。本院另調閱中國附醫資料顯示，89 年 10 月

1 日至 95 年 12 月 31 日間，該院與和利通管理顧問

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立體停車塔經營管理契約，其中

89 年 10 月 1 日至 93 年 6 月 30 日期間，該停車塔

除供院內員工月租停車外，亦提供病友優惠免停車

費 1 至 2 小時，超過優惠時間始收費，後因該停車

塔故障率偏高，於是自 93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提供

病友停車，而僅供院內員工月租停車。 

(三)後續 96 年 1 月 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間，中國附

醫則委託竑穗興業有限公司經營管理，亦僅提供院

內員工月租停車使用，每月租金新台幣 1,500 元整

。中國附醫表示，97 年 3 月 8 日本案意外後該立體

停車塔即停止使用，至今仍未開放。惟據中國附醫

與竑穗興業有限公司之租賃契約書第 6 條第 12 項

載有：「竑穗興業有限公司提供員工月租優惠價以

2,000 元為上限；停車費率每小時不得超過 50 元」

等文字，且契約內並無明文規定該立體停車塔僅限

供員工使用，承攬公司不得對外營業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立體停車塔自 89 年 10 月 1 日開始營運

前，未依停車場法申請停車場登記證，即開放除院

內員工外之一般病友臨停使用，直至 93 年 6 月底

因故障率偏高始停止開放。因行政罰法第 27 條有

行政罰 3 年期間消滅之規定，臺中市政府現況無法

依據停車場法第 37 條處以罰鍰，惟該府應密切注

意該立體停車塔恢復使用時之對象，是否需依法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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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相關業務。另臺中市政府為停車場法第 3 條規定

之地方主管機關，宜依據該法第 33 條規定，對轄

內人潮聚集場所之停車收費管理，辦理定期或不定

期之查核工作，以確保民眾之權益。 

六、內政部營建署未充分考量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解釋函

之法律效力，致使國內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出現漏洞

長達 5 年 6 個月，殊有不當 

(一)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第 5 項授權內政部於 85 年 9 月

25 日訂定發布施行之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

申報辦法」中規定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應

具備申報書及檢查報告書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

報。 

(二)惟內政部營建署於 88 年 4 月 14 日以(88)營署建字

第 08655 號函各縣市政府，有關公有停車場是否應

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疑義案，說明

如下：「按停車場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之 C1

類組，惟以人車共乘抵達停車空間之停車場建築物

為限，至全部採機械停車，人員無頇抵達停車空間

者，得不屬於應申報之範圍。」自此以後，如本案

發生意外之立體停車塔皆不需依前揭申報辦法辦

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業務。 

(三)直至 92 年 6 月 25 日建築法增訂第 77 條之 4，授權

內政部於 93 年 11 月 9 日訂定發布「建築物機械停

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」，規定建築物機械停

車設備之使用許可證申請、維護保養及安全檢查、

期限、方式、項目、檢查紀錄及報主管機關備查，

受指定辦理安全檢查之機構或團體之資格、條件等

，於 95 年 3 月 20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50800456 號

令訂定「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

」相關書、表、證，據以執行；對於建築物機械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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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設備之檢查，則依「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

查標準表」及「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標準

表」辦理。 

(四)綜上，內政部營建署未充分考量中央主管建築機關

解釋函之法律效力，致使國內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

自 88 年 4 月 14 日起出現漏洞，直至 93 年 11 月 9

日訂定發布前揭管理辦法始予補齊，期間長達 5 年

6 個月，殊有不當。 

七、內政部允應檢討消防法及實務操作面無法契合之處

，俾利地方消防機關有所遵循；另於後續增訂或修訂

相關法令時，可將臺中市政府實務遭遇之困難及建議

納入參酌，以符實需 

(一)消防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依第 6 條第 1 項應設

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，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 8 條所

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，定期檢修消防安

全設備，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

。」 

(二)本院至臺中市政府詢問該市消防局人員表示，前揭

法規有關消防安全設備場所管理權人所送至消防

局之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」，只要該申報書

有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之簽章認證，地方消防

機關無權就管理權人是否「直接」委託消防設備師

或消防設備士做實質審查或管理。另本院亦電詢內

政部消防署火災預防組承辦科長，亦表示現況地方

消防機關實務操作面皆屬前揭敘述方式。查消防法

第 3 條規定：「消防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內政部。

」故內政部允應檢討消防法及地方消防機關實務操

作面無法契合之處，俾利地方消防機關有所遵循，

避免如本案情事再度發生。 

(三)另於本案調查過程中，有關現行法令規範消防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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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及消防設備士不足部分，臺中市政府有下列問題

與建議事項，內政部允宜於未來修法中納入參酌考

量： 

１、目前管理消防專技人員之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

備士管理辦法」並非法律位階之法令，無法像技

師法、建築師法或醫師法等法律，對於執業人員

具有強制力。目前僅有消防法 38 條對於不實檢

修人員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、10 萬元以下罰鍰，

對於不肖之執業人員根本毫無約束力，建議儘速

制定「消防設備人員法」時，並比照技師法等規

定，訂定消防設備人員應付懲戒之情形，以落實

管理，提昇執業品質。 

２、目前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」並未

授權消防專技人員比照技師法等法律，可成立事

務所執業之機制，造成本案曾 00 消防設備士為

承攬業務需與尚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合作，而衍

生相關問題，因此在未來制定「消防設備人員法」

時，能制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方式，一方面可落

實管理，一方面可保障消防專技人員之工作權。 

３、目前檢修申報業務之執行，除高層建築物（16 樓

或樓高 50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）或地下建築物由

檢修專業機構執行外，其餘場所均由單一消防專

技人員就可辦理檢修申報作業，換言之，非高層

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，無論其場所大小、設備複

雜程度、需檢測儀器多寡，均由單一消防專技人

員完成，對於部分大型場所、高科技廠房或設備

複雜場所，風險可能較大，因此亦建議消防法應

針對檢修申報場所之面積、用途、樓層高度及設

備種類等因素進行檢討，由檢修專業機構辦理之

場所是否應增加，亦請納入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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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影附調查意見，函復本案陳訴人。 

二、影附調查意見，函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內政部、臺

中市政府，分就業管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。 

三、本院巡察委員至臺中市政府受理民眾陳情時，該府都

市發展處承辦人員竟稱至中國附醫現場沒有發現檔案

櫃等語，核與本院調查意見相左，涉及推諉卸責、欺

瞞百姓之行為，且有辱公務員形象，請該府查處見復

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、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9 8  年  1 1  月  1 8  日 

附件：本院 98 年 10 月 5 日（98）院台調壹字第 0980800941

號派查函暨相關卷證資料。 

 


